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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建議鼓勵大專校院設立東南亞語系，作為未來與東協國家貿易之溝通與協調基礎，為我國

人才預作語言、文化及商業能力培訓一節，本部將納入下（106）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、調整

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總量會議說明資料中，作為各校規劃增設系所之參考。 

三、另本部刻正推動「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」計畫，是項計畫為配合我國佈局東南亞之經貿政

策方針，業規劃「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新增東南亞語課程方案」及「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

方案」等 2 項方案，期透過適切之課程設計及資源整合，藉以培養優秀之語言、經貿人才。

其主要內容如下： 

(一)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新增東南亞語課程方案，規劃補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，以跨校方式推

動，課程設計上前段為線上語言學習課程，以現在國際規格開發線上語言學習課程，後

段為相關師資巡迴中心內學校實體教學，以解決東南亞語師資不普及的問題。 

(二)「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方案」規劃內容包含開設短期密集班，課程內容包含語文、

文化及經貿，並可與東南亞台商協會連結，擇優選送學生至東南亞見習，共同培養優秀

人才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國勇就臺北市政府移送大巨蛋案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2-45） 

徐委員就臺北市政府移送大巨蛋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答復如下： 

有關臺北市政府檢具大巨蛋案相關卷證函送法務部乙案，因該府認有犯罪嫌疑，同時函送有

偵查權限之最高法院檢察署（特別偵查組）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，該等偵查機關自會依法偵

處。法務部職掌為法務行政事務，並無辦理具體訴訟案件之權責，業於 105 年 2 月 24 日以法檢字

第 10500513210 號將上開意旨函復臺北市政府在案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部分上市（櫃）公司灌業績美化財務

報告、拉抬自家股價，誤導投資大眾，財金當局應保障投資人

權益，依法查辦不法企業，並負賠償投資大眾損失之責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2-29） 

黃委員就部分上市（櫃）公司灌業績美化財務報告、拉抬自家股價，誤導投資大眾，財金當

局應保障投資人權益，依法查辦不法企業，並負賠償投資大眾損失之責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

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財務報告監理方面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證交所）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

券櫃檯買賣中心（以下簡稱櫃買中心）訂有審閱上市（櫃）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，對上市

（櫃）公司財務報告進行實質審閱，如發現財務報告涉有不實情事，即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